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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Table_OtherReport]  信创应该如何配置 

 机构持续减仓计算机板块，坚持低估

值策略 
 鸿蒙使能合作伙伴，继续推荐信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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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事件：5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

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引导全社会消费绿色电力，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智能制造和数字化升

级。《实施方案》提出要有效引导各类工商业企业利用新能源等绿色电

力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鼓励各类用户购买新能源等绿色电力制造的

产品。为引导新能源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我国新能源技术创新水

平，《实施方案》提出加大对前沿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为推动新能源

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要推进新能源产业实现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并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和升级。《实施方案》提出加大对新能源产业智能

制造和数字化升级支持力度，实现新能源产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加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利好能源 IT 企业。传统电力系统是以化石

能源为主来打造规划设计理念和调度运行规则等。要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必须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适应新能源比例持续提高的要求。

为加快构建适应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实施方案》提

出要通过源网荷储时空布局和建设的系统优化，全面提升电力系统调

节能力和灵活性；电网企业要加强有源配电网（主动配电网）的规划、

设计、运行方法研究；要稳妥推进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在政策

机制上强化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等措施。新型电力

系统框架下，各环节信息化程度将显著提升。 

（1）发电侧：随着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力，分布式

发电的需求将逐步出现，将催生出很多新的数字化建设需求，如光伏

运营管控、光伏发电预测、储能电站运维管控等系统。 

（2）输配电侧：一方面随着电力在社会终端能源消耗中的占比不断提

升，以特高压电网为代表的输配电网建设将会加强，相关硬件和软件

需求将增加；另一方面，在分布式发电引入后，分布式电源和微电网

将成为现有能源供给体系的有力补充，电网的调度压力将会加大，需

要更智慧的电网调度与管理系统。 

（3）用电侧：数字化、市场化、场景化是新型电力系统消费侧的主要

特征。一方面，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不断提升，用电服务核心系

统、电能采集核心系统、市场及销售分析软件、电力大数据系统等需

求均会增大；另一方面，随着“分时电价”等电价市场化政策的深入，

针对 B 端和 C 端用户节能节电需求的智能用电和服务需求将会增加，

同时由于分布式发电的产生，微电网间的新型电力交易需求也将会产

生。此外，随着电动车等新兴电力终端的出现，电力的应用场景不断

增多，终端电力运营服务需求（充电、运营、收费）预计会增多。 

 虚拟电厂、绿电交易等也将催生新需求。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最大

的特点是分布式和不稳定，这会给电力调度和管理带来新的难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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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能源互联网模式下，电力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将会发生变化，需求侧

响应、虚拟电厂、绿色电力交易、分布式发电厂市场化交易及市场化售

电等各种新的服务形态将随着诞生。绿电交易将带来更多数字化技术

需求。目前已经有 17 个省份 259 家市场主体参与，达成交易电量 79.35

亿千瓦时。随着未来绿电交易的参与主体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

交易系统的数字化技术支撑需求也将会更加迫切。 

 投资建议：新型电力系统软件类公司推荐朗新科技、国能日新、国网信

通、远光软件，硬件类公司推荐南网科技、东方电子、智洋创新等。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5G 发展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下行；电

网投资不及预期。 

 

 

 

 

 

 

 

 

 

 

 

 

 

 

 

 

 

 

 

 

 

 

 

 

 

 

 

 

 

 

 

 

风险提示：5G 进展低于预期；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商用进程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下行，投资不及预期；政策效

果不及预期。 [Table_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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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

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

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

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2.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

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评级 说明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15％以上 

 增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5％-15%之间 

 中性 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5％-5％之间 

 减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看好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